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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对
新入职的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
期， 但对试用期的约定不能重复
且不得超过一定长度 。 在实践
中 ， 有一些单位不知是出于无
知， 抑或是有意为之， 总是想方
设法延长劳动者的试用期。 试用
期的延长势必会损害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以下4个案例提醒劳动
者， 如果遭遇超长试用期不必忍
气吞声， 应敢于和善于通过行政
手段、 劳动仲裁和诉讼途径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试用期超法定长度， 须
补发工资差额并支付赔偿金

大学毕业的沈茵几经努力，
终于被一家公司录用。 可是， 该
公司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 即试
用期要长一些。 考虑到找一份好
工作不易， 沈茵只好答应。

2018年1月8日， 双方签订了
一份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
合同约定其试用期5个月， 试用
期间工资为4200元/月 ， 转正后
月工资5200元。

沈茵上班2个月后， 曾要求
涨工资。 公司说， 试用期限和工
资待遇方面的约定出自双方自
愿， 须遵照执行。

【说法】
该公司的说法不成立。
《劳动合同法》 第19条第1

款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
上不满 1年的 ， 试用期不得超
过 1个月 ； 1年以上不满3年的 ，
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 据此 ，
沈茵的试用期至多只能是2个月，
而实际约定为5个月， 超过法定
期限3个月， 该公司的做法显然
违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83条规
定：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
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
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
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 ” 鉴于沈茵是
2018年1月初入职， 5个月的试用
期已履行完毕， 对超过法定期限
3个月试用期， 她现在可以要求
该公司按每月5200元的标准支付
赔偿金。

任意延长试用期， 再以
试用不合格解聘构成违法

2018年1月底 ， 晓琪入职一
家信息公司。 公司安排她从事信
息收集与统计工作， 并签了1年
期限的劳动合同， 其中试用期1
个月。

可是 ， 晓琪因缺乏相关技
能， 考核业绩不佳， 公司认为她
难以胜任工作， 并在1个月试用
期满前作出了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考核结论。

此时， 由于公司接了好几单
市场调查统计任务， 人手不足，
就没有辞退她， 只是将她的试用
期延长2个月。

延长后的试用期又到期了，
晓琪的考核业绩仍未达到公司要
求。 于是， 公司在2018年4月底
将晓琪辞退， 理由是她在试用期
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说法】
该公司的做法属于逾期辞退

和违法辞退。
原劳动部办公厅 《对 〈关于

如 何 确 定 试 用 期 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请
示〉 的复函》 中指出： “对试用
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
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若超过
试用期， 则企业不能以试用期内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为 由 解 除 劳
动合同。”

这就是说， 员工在试用期内
如不符合录用条件， 企业需在试
用期届满日前完成劳动合同解除
程序。 在试用期届满后， 即便企
业未办理转正手续， 该员工也事
实上属于转正状态。

本案中， 公司擅自决定延长
晓琪的试用期， 导致1年期的劳
动合同试用期长达3个月， 这显
然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 因
此， 公司延长的2个月试用期不
成立。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该公司
正确的做法是最初约定的1个月
试用期内， 以晓琪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将她解
聘。 可是， 公司没有这样做。 既
然如此， 晓琪就顺理成章地自动

转为公司正式员工。 在其转为正
式员工后， 公司再以试用期内不
合格为由辞退她， 就构成了违法
解约。

由于公司构成违法， 晓琪自
然可以依法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因调岗被二次试用， 员
工可主张正式工的待遇

小董是学会计的， 大学毕业
后应聘一家公司的行政岗位， 双
方签订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 ，
试用期为2个月， 转正后月工资
4500元。

最近 ， 双方的劳动合同期
满， 公司要把小董调到财务科。
在正式续约时， 公司称因调了岗
位 ， 要有一个学习 、 适应的过
程， 需再约定试用期2个月。 试
用期内其月工资为会计岗位最低
档工资的 80% ， 即 4000元 。 对
此， 小董虽有异议但很无奈。

小董想知道自己被二次试
用， 公司违反哪些法律规定？ 她
到底应该享受什么待遇？

【说法】
该公司与小董重复约定试用

期是违法的。
《劳动合同法》 第19条第2

款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
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
这就是说， 同一劳动者在同一单
位无论是续签合同， 还是调岗、
晋升、 降职， 都不能再次约定试
用期。

本案中， 小董的第一份劳动
合同期满后， 公司同意续签， 说
明对小董的品质、 工作能力是认
可的。 因此， 尽管调了岗， 也无
需且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来进行
考察。 而该公司再次约定试用期
本已违法， 又只按会计岗位工资
80％的标准向小董支付工资更是
错上加错。

小董现在有权要求该公司
改正。

此时， 小董可以主张公司与
她再次约定的试用期条款无效，
要求享受正式工的待遇， 月工资
标准至少应当按该公司会计岗位
最低档工资执行。

另外， 由于重新约定的试用
期依法不成立。 因此， 当小董不
能胜任财会工作时， 该公司也不
得以其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 ” 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 否则， 就是违法解约。

试用期内请长假， 分段
执行试用期须慎重

洪某应聘某食品公司， 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3
个月 ， 洪某于2018年4月 2日入
职。 5月7日晚， 洪某在家里上楼
梯时摔伤， 需住院治疗。

公司认为， 洪某休病假导致
公司无法正常对其进行试用期考
察 ， 于是决定洪某的试用期中
止。 6月5日， 洪某病愈后到岗，
公司通知他从6月5日起执行剩余
的2个月试用期。

对此， 洪某虽心有不满， 但
也只有妥协。

【说法】
该公司的做法在实践中被称

为分段执行试用期。 由于 《劳动
合同法》 没有这方面规定， 因此
该做法是否合法， 应视地方规定
不同而定。

试用期是在劳动合同期内，
从劳动合同期开始连续计算的固
定时间范围 。 目前 ， 上海 、 江
苏、 山西等极少数地方规定在特
定情况下可以分段执行试用期，
但具体规定差别较大， 而绝大多
数 省 市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对 此 未
予涉及。

因此， 在地方性法规没有规
定或者虽有规定但不符合分段执
行试用期的情形下， 企业分段执
行试用期会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
违反 《劳动合同法》 第19条 “同
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之规定， 是变相
的延长试用期， 可能要承担违法
约定试用期的责任。 二是在试用
期被延长的阶段， 企业若以劳动
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为
由予以辞退 ， 则会涉嫌违法解
约。 因此， 企业不能想当然的认
为分段执行试用期是合适的试用
期管理措施。

潘家永 律师

案情介绍：
百 善 镇 某 村 村 民 张 某

（男） 与赵某 （女） 于2008年3
月登记结婚 ， 2016年 4月初 ，
张某在朋友的鼓动下到南方某
市做生意， 结果加入某传销经
营组织并沉迷其中。 2016年10
月13日， 张某电话向朋友李某
（男） 借钱， 李某手机转账借
给张某3万元。 2017年4月10日
赵某以张某不务正业、 不顾家
庭、 夫妻感情不和为由， 与张
某协议离婚， 并约定婚后农村
自建房屋归张某所有， 债务由
张某一人偿还， 两人婚内育有
的一女归赵某抚养、 张某按期
支付抚养费。 2018年3月23日，
李某在多次催张某还款无果
下， 找到赵某要求其承担连带
清偿义务。 而赵某认为自己事
先并不知道这笔借款， 且两人

已经协议离婚， 不再具有夫妻
关系， 双方也约定了婚后债务
由张某个人偿还， 所以自己对
这3万块钱不负有偿还义务 ，
李某频繁找自己要求还款的行
为是不合法的， 争执不下的三
人到百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
定：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
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的除外。

张某以做生意为由向李某
借款， 但实际投入到传销经营
活动中， 应认定为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 此
外， 并不是所有的经营性债务
都应由夫妻共同偿还。 正确认
定夫妻经营性共同债务的性质
及范围， 应根据当事人经营活
动的合法性 、 非法性和禁止
性， 及纠纷的实际情况加以区
别对待。 这里的经营活动是指
合法经营， 不包括非法经营及
国家禁止性经营活动等情况。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 一方从事非法经营
活动或国家禁止性经营活动造
成亏损所引起的债务， 如果配
偶另一方事先并不明知， 或虽
事后知道但已明确表示反对
的， 则此债务应作为非法经营
或禁止性经营活动一方的个人
债务来认定和处理。

综上 ， 张某欠李某的债
务， 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 不该由赵某连带偿还， 如
果张某拒不还款， 李某可通过
法律渠道要求偿还。 经过一番
解释劝导， 张某对自己的错误
行为有了深刻认识 ， 经过思
考， 张某表示同意还款， 但要
求给他一段时间准备。 最终，
张某与李某达成调解协议， 承
诺在2018年5月30日前将3万元
欠款如数还给李某。

遭遇超长试用期 劳动者不必忍气吞声

婚内单方传销借款另一方有义务清偿吗？

买套房子不容易， 装修也要
精益求精。市民杜某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买房后虽
然在装修时与装修公司签订了详
细的工程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
但最终还是产生了纠纷。

此次纠纷产生的原因， 是双
方关于装修质量的是否合格的认
定。 由于杜某未经验收即入住该
房屋， 所以， 在视为装修质量合
格的情况下， 其再主张装修质量
不合同并索赔， 自然不会得到法
律的支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4
年4月， 杜某与北京某装修公司
签订 《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
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约定由公
司装修工程并包工 、 包部分材
料， 开工日期为2014年4月21日，
竣工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

此外， 合同还约定， 双方如
未办理入住手续杜某不得入住，
如果杜某擅自入住视为验收合
格， 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
担。 装修工程自验收合格、 双方
签字之日起， 在正常使用的条件
下室内装修工程保修期限为2年，
有防水要求的厨房、 卫生间防渗
漏工程保修期限为5年。

装修公司施工完毕后， 在未
经双方竣工验收且未进行最后结
算的情况下， 杜某支付部分工程
款后即入住该房屋并对外出租。

2017年3月， 杜某向法院起
诉， 称装修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
定使用装修材料， 施工过程中偷
工减料， 导致楼梯踏步和地砖铺
设不平整， 门口和墙面的封堵上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另外， 其
厨房和卫生间渗漏严重。 据此，
要求装修公司支付工程赔偿款12
万元、 修复费5万元。

装修公司辩称， 杜某未经验
收 擅 自 使 用 房 屋 应 视 为 验 收
合 格 ， 不再对工程质量问题承
担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 经鉴定涉诉
房屋装修质量部分的修复费用为
107698元， 因渗水造成的修复费
用为3450元。

法院认为， 杜某在装修未验
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房屋， 对装
修工程出现的质量瑕疵应自行承
担修复责任。 杜某因自身原因导
致质量鉴定的时间超过了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2年的保修期， 所以
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该部分修复费
用不能得到支持。 但渗水问题发
生在防渗漏工程保修期内， 装修
公司应承担保修责任。 法院最终
判决装修公司赔偿杜某修复费用
3450元。

法官释法
审理本案的法官说， 在家庭

装修引发的法律纠纷中， 装修质
量问题是最常见的。 造成装修质
量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施工质量不
合格、 材质不合格。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40条规定：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
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
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 应当
负责返修。 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
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
的防渗漏的保修期为5年； 建设
工程的保修期， 自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

上述案例中， 杜某未验收即
入住房屋。 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已
明确约定此情况下视为验收合
格， 所以， 杜某此后再主张装修
公司装修用料不符合约定和工程
质量存在问题就难以得到支持。

家庭装修纠纷多
细看合同避陷阱


